
花蓮縣政府黏貼憑證用紙 

憑證編號 預       算       科       目 

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額 

用   途   說  明 

請勾選領取支
票方式： 
□ 1.自領 
□ 2.郵寄 
□ 3.電匯 
□ 4.領回轉發 
 

仟

萬 

佰

萬 

拾

萬 
萬 仟 佰 拾 元 

第            號 

業務計畫 社會救濟業務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急難救助補助

費 

 

請勾選郵寄支 

 票金額壹萬元 

 以下是否加劃 

平行線 2道： 

是□  否□ 

工作計畫  

  用  途  別 獎補助費 

 

經      辦     人 業    務    主    管 財產（物品）登記 主        計        處 縣                 長 

 

 

 
  

驗收（證明）人 事   務   主   管 

  

 

 憑          證          黏          貼          線 

 

花蓮縣急難救助金領據 

茲領到 

花蓮縣政府發給急難救助金 

新臺幣       萬       元整，確實無訛。 

 

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號碼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 

 

 

附註：補助事由 

1、死亡無法辦理喪葬者。 

2、罹患重傷病，致生活陷困者。 

3、負家庭主要生計者失業、失蹤、入伍、入獄等原因無法工作，致生活陷困者。 

4、財產或存款帳戶遭強制執行、凍結未能及時運用，致生活陷困者。 

5、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，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困者。 

6、其他經社工員評估。 

 


